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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玮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2253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凌玮科技” ，股票代码为“301373”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及其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3.73元/股，发行数量为

2,712.00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456,566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6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3,611,434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及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974.7934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4.06%； 网上发行数量为

691.5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5.94%。

根据《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025.37185倍，高

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533.3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41.4934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4.0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24.8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5.94%。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52109961%，申购倍数为3,966.52317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1月2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56,566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1.68%，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3,611,434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3年1月12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中信证券凌玮科技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56,566 15,399,971.18 12

合计 456,566 15,399,971.18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047,34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06,356,845.6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01,15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6,785,059.3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414,93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86,215,723.8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445,153股，约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10.0254%，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33%。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01,158股， 包销金额为6,785,

059.34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7417%。

2023年1月3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

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

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发行人：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31日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裕能”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３２１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８

，

９３１．３２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７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

，

６７９．３９６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３０．３８２７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７．０３％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为

４

，

３４９．０１３３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２．９７％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

５

，

６７９．３９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向网下回拨。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６０１．５７４０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５０．３５００

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３

，

２５１．９２４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湖南裕能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湖南裕能”股票

２

，

６５０．３５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

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

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

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或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交所股票市

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

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

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

，

５１４

，

３４７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１４４

，

０５３

，

０９０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８８

，

１０６

，

１８０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８８１０６１８０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４３５．２４７８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６

，

５０４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７

，

９５１．１７４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３００．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３６７９７１９７５％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７１７．５９８２６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太微”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2〕3202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

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00.0000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10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数量的 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5.2173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3.26%，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 34.782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554.782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36%；

网上发行数量为 380.00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19.64%。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裕太微于 2023年 1 月 3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裕太微” A股 380.000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并于 2023年 2月 1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2023 年 2 月 1 日（T+2 日）

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2

月 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

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

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

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 ）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限售

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

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

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

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 3,826,101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2,848,114,000股。 网上发行

初步中签率为 0.02957633%。 配号总数为 25,696,228 个，号码范

围为 100,000,000,000-100,025,696,22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3,381.08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193.500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1,361.2827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73.5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为 0.0446369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

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3年 2 月 1 日

（T+2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经济参考网、中国日报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裕太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

月

31

日

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博”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348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格力博” ，股票代码为

“301260”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0.85元/股，发行数量

为12,154.0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

差额607.700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844.7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81.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309.2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9.00%。根据《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825.95094倍，高于10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2,430.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7,413.9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740.05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39.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25332989%，有效申购倍

数为2,351.09908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1月20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6,221,31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25,927,475.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79,18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6,377,949.8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4,139,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287,203,575.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7,416,646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6.1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79,188股，包销金额为36,377,949.8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0.97%。

2023年1月3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凯恒中心B座10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传真：010-85130542

发行人：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301213� 证券简称：观想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2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工业类嵌入式芯片级MEMS智能传感器产业的号召、 依靠四川

省传感器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的政策优势，依托各方的技术、产业及资本优

势，形成先进的MEMS智能传感器，数据智能感知，泛智能装备全生命周期健康状况管理

等泛传感领域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的研制能力，并建设运营业内领先的传感器检测公共

服务平台及MEMS智能传感器生产线，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与四川观创传感器技术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四川观创” ）共同出资设立观想传

感（四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观想传感” ）。 观想传感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500

万元，观想科技以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自有，四川观创以无形资产出资。 其中观想科技认

缴5,0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67%；四川观创认缴2,5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33%。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于2022年3月17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于2022年4月6日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二）》（2022-016）。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观想传感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四川天府新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观想传感（四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C7QPJKXH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湖畔路西段99号5栋1单元14层

1408

法定代表人：魏强

注册资本：柒仟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3年1月1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机械设备研发；机电耦合系统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智能车载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环境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

1、观想传感（四川）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公告。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00936� � 证券简称：广西广电 �公告编号：2023-04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业绩预告的具体适用情形：净利润为负值。

2.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预计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2,000万

元到-110,000万元。

3.预计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01,000万元到-121,000万

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000万元到-110,

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

2.预计2022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01,000万元到-121,000

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97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469万元。

（二）每股收益：-0.21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2022年，公司加快广电5G网络建设布局，推进广电网络固移融合业务一体化发展。 但受多重因素影

响，公司整体经营情况未达预期，2022年度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一是受行业市场竞争加剧和用户收视

习惯转移及疫情影响，用户缴费率下降，资费类收入下滑；二是公司多年实施民生工程和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工程陆续转固，导致折旧摊销增加；三是因地方财政紧缩，公司部分政企类项目应收账款回款

不及预期，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增加；四是因用户缴费率下降导致部分资产存在经济性贬值，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2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83� � � � � � �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23-003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

1. 经公司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

000.00至-18,000.00万元，与上年度相比，归母净利润将减少8,729.55万元至17,729.55万

元，同比减少94.17%至191.25%。

2.预计公司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5,

800.00至-26,800.00万元， 与上年度相比， 归母扣非净利润将增加32,550.93万元至41,

550.93万元，同比增加47.62%至60.79%。

3.预计公司2022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3647元/股至-0.2431元/股。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二、上年度同期业绩情况

2021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270.45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8,350.93万元，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252元

/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因海外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详情参见2022年9月27日刊登于为《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告》），公司2022年度业绩受到一定影响。 上述海外子公司正在处

置过程中，相关损益预计将计入2023年度。

2.虽然公司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克服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但是部分子公司的项

目因疫情导致验收进度推迟，对公司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造成一定影响。

3.2022年公司在智慧农业、形变监测等领域实现一定增长，同时进一步增加核心技术

研发的投入，投入资源推动团队及业务融合再造，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为公司未来发展奠

定基础。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拟对前期并购子

公司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对前期投资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预计商誉

和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后，占公司总资产比例降至10%左右。

5. 相较于2021年出售全资子公司郑州航空港区兴派科技有限公司实现投资收益61,

958.60万元的非经常性损益影响，2022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利润的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的依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对公司预告期经营成果的初步计算结果， 具体

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袁云兵：

你涉嫌证券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案，已由我局调查、审理

完毕。 我局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

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责令你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并处以

3万元罚款。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鄂处罚字

[2023]001号)。 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前述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联系人：余胜虎，电话027-87460040）。逾

期即视为送达。

如你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告知书送达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向我局申请陈述、申辦。 逾期则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

权利，我局将按照前述告知书认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对你作出

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

湖北证监局

2023年1月31日


